  三城管〔2023〕77号                   签发人：徐红梅
                                        办理结果：C
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48号提案的答复
张斌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可以说是国家园林城市的“升级版”，既是国家园林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园林城市内涵的深化和拓展。我市2009年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较之国家园林城市的评比标准，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创建在城市绿地率、城市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等方面都有了更高的要求。相对讲求静态观感的国家园林城市而言，生态园林城市更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更注重城市建设各方面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也更注重“人”的生活质素和状态，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对于诗意生活的回归。

2004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作，2006年深圳成为首个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示范城市，2007年住房城乡建设部选择青岛、南京、扬州、苏州、昆山等11个城市作为创建试点，2012年《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分级考核标准》出台，形成了遥感测评、专家实地考查、第三方调查评估、市民满意度调查和综合评审相结合的立体考核评估办法。经过10余年的探索实践，徐州、苏州、昆山、寿光、珠海、南宁、宝鸡7个城市成为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启动10余年，才有7个城市获评，可见标准之严格、评审之谨慎。

2010年，国家住建部正式在全国启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并规定双数年为申报年，单数年为评审年，申报城市必须是已经获得“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等称号，且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满3年以上的城市。目前，河南省郑州市、许昌市已成功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根据国家住建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选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城〔2022〕2号），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包括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风貌特色四个部分，共18个指标。经逐项对照，我市距离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还存在较大差距，目前还有6个指标未能达标，特别是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和城市林荫路覆盖率这两个底线指标相差甚远，达标难度较大。
三门峡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与国家标准差距

	目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类型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参考值
	数据结果
	是否达标

	一、

生态

宜居

[image: image1.png]


（8项）
	1
	城市绿地率（%）
	导向指标
	①≥40%；

② 城市各城区最低值不低于28%
	41.23%
	是

	
	2
	城市绿化覆盖（%）
	底线指标


	①≥43%；

②乔灌木占比≥70%
	43.14%
	是

	
	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
	底线指标
	①≥14.8㎡/人

②城市各城区最低值不低于5.5㎡/人
	21.79
	是

	
	4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底线指标
	≥90%
	86.12%
	否

	
	5
	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
	导向指标
	①万人拥有绿道长度≥1.2公里；

②服务半径覆盖率≥70%
	2.28公里

88.34%
	是

	
	6
	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个/10万人）
	导向指标
	≥1.5个
	1.89个
	是

	
	7
	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导向指标
	达标
	100%
	是

	
	8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达标率
	导向指标
	达标
	100%
	是

	目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类型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参考值
	数据结果
	是否达标

	二、

健康

舒适

（4项）
	9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
	底线指标
	≥85%
	75.19%
	否

	
	10
	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
	导向指标
	≥85%
	79.12%
	否

	
	11
	立体绿化实施率（%）
	导向指标
	≥15%
	16%
	是

	
	12
	园林式居住区（单位）达标率（%）
	导向指标
	≥60%
	49％
	否

	三、

安全

韧性

（3项）
	13
	建成区蓝绿空间占比（%）
	导向指标
	≥45%
	47.08%
	是

	
	14
	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
	导向指标
	100%
	100%
	是

	
	15
	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
	导向指标
	100%
	100%
	是

	四、

风貌特色（3项）
	16
	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率（%）
	导向指标
	100%
	100%
	是

	
	17
	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保护率（%）
	导向指标
	100%
	100%
	否

	
	18
	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
	导向指标
	100%，三级工

以上≥20%
	100%
	否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内涵丰富，指标多、范围广，涵盖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涉及众多行业和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一领导，综合协调，统筹安排，齐抓共建。下一步，我局将在适当时机，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2年发布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选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城〔2022〕2号）为依据，邀请规划、住建、城管、环保、公安、文化、交通、水利、卫生、林业、统计等有关部门，就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和我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等相关问题进行研讨、交流，汇集民智，在各项创建指标达标时，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建议和工作方案，力争早日把我市建设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园林城市，为市民群众打造景观优美、共建共享、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
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023年7月21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城管局  2930829  联系人：胡洋洋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

委员所在县（市、区）政协、政府（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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